药品及病历复印件配送服务项目需求
一、项目限价
昆明市内首重10元/件，云南省（除昆明市外）首重11元/件，昆明市内续重1元/公斤，云南省内续重2元/公斤，云南省外不高于该公司市场现行价格，采用到付模式，配送费用由患者支付。
二、服务内容
1.需提供覆盖全国范围内可到达乡镇的邮寄服务。
2.2小时内上门揽收快递，寄件数量大于50件提供人员支持打包。
3.云南省省内县级48小时内送达，乡镇72小时内送达。省外最长时间不超过5个日历日。
4.服务期3年。
三、服务要求
（一）药品运输资质及相关要求
1.乙方应具备药品运输资质或冷链药品运输相关资质，其中冷链药品指需在2-8℃冷藏条件下运输的药品。（资格要求）
2.提供打包材料（含防震、防潮等功能）。
3.药品需在打包前当面清点，运输途中若发生破损、变质、丢失等情况，由乙方承担责任。
4.药品属于特殊商品，一经售出，不得退换。
5.药品配送需要保价。
（二）病案运输相关要求
1.使用不透明封装：必须使用专用牛皮纸档案袋或坚固的不透明文件袋。
2.提供的打包材料需具备防潮功能。
（三）丢失和破损
甲方在将快件交给乙方取件员前，双方应认真进行核对工作，如封装前发现缺少或破损情况，由乙方与甲方协商解决。甲方将快件交给乙方后，封装后至投递交付客户过程中发现破损的，由乙方与客户沟通，不影响客户使用的，正常投递。影响客户使用的，按照《邮政法》相关法律法规进行物品价值赔偿；同时，将最后处理情况在72小时内以书面形式通报甲方备案。
（四）收件人信息不正确
[bookmark: _GoBack]乙方在投递邮件时发现收件人信息不正确且无法联系时，需在当日通知甲方，并于次日将物品退回甲方，由甲方协助乙方进行相应处理。如因此产生邮寄等费用的，由乙方联系收件方索赔。
（五）保密条款
1.乙方承诺对所有保密信息予以严格保密，并仅为履行本快递服务合同之目的使用该等信息。
2.未经甲方事先书面同意，乙方不得以任何形式（包括但不限于泄露、告知、公布、发布、出版、传授、转让或许可给任何第三方）向任何第三方披露保密信息。
3.乙方应采取与其保护自身商业秘密同等谨慎程度的措施（但不得低于合理谨慎义务）来保护甲方的保密信息，防止信息被不当使用或泄露。
4.乙方的保密义务同样适用于其员工、代理人、分包商及其他为履行本合同而接触保密信息的任何人员（统称“关联人员”）。乙方应确保其关联人员了解并遵守本条款的保密义务，并对关联人员的违约行为承担连带责任。
（六）系统互联
乙方承诺开发相应系统免费和甲方智慧医院系统进行互联，实现系统互联，患者可通过甲方系统完成药品、病案材料的配送服务下单。
（七）智慧医院评级要求（实质性要求）
配送服务需满足智慧服务3级、电子病历应用6级评价标准（或智慧医疗6级发布后新标）的功能要求，以及按照互联互通成熟度五乙标准的互联互通相关接口改造要求，在项目实施期内和医院其他系统（含新建）开展的互联互通不得额外收取接口费用。
